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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师范大学文件 
 

师大发〔2016〕22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赣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

招生管理工作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赣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招生管理

工作暂行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赣 南 师 范 大 学 

2016 年 11 月 1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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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师范大学成人高等学历教育 

招生管理工作暂行规定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管理，维护规

范的招生秩序和良好的办学声誉，促进学校成人高等教育事业

健康、持续发展，根据国家和省关于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

政策、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由学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校招生

全国统一考试（简称“成人高考”）本、专科学历教育的招生

工作。 

第三条  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任务和目标是：科

学预测社会需求，积极掌握生源的数量及分布、学历结构及层

次，适时调整专业设置，大力拓展办学形式、提高办学层次，

切实并规范开展招生宣传与咨询服务，多渠道、多方式组织生

源，努力完成年度招生计划，不断扩大办学规模，力争取得良

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。 

第二章  组织机构及其职责 

第四条  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，在学校分管校领导的领

导和学校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下，由继续教育学院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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继续教育学院招生工作的主要职责是： 

1．贯彻、执行省、学校有关成人高等教育招生工作的各

项政策和规定； 

2．制定招生章程，汇总、编制年度招生计划； 

3．编印招生简章及相关宣传材料，培训招生宣传、报考

咨询人员，组织开展宣传与咨询工作； 

4．组织实施艺术类、体育类考生专业加试工作； 

5．实施现场、远程录取，办理录取手续，发放录取通知

书，向学校纪检监察及有关管理部门报告录取情况； 

6．处理招生工作中的具体问题，就招生工作的重大问题

向学校分管校长汇报并提出建议； 

7．发布学校招生政策、招生计划、招生资格及有关考生

资格、录取信息、考生咨询及申诉渠道、重大违规事件及处理

结果； 

8．总结招生工作，向学校分管校长提交总结报告。 

第三章  招生宣传与咨询 

第五条  学校成人高等教育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开展招

生宣传并组织生源。 

第六条  继续教育学院应采取激励机制，构建招生网络，

组织人力并调动社会力量，深入到生源所在区域、工作单位，

宣传学校的招生政策、专业情况以及接受继续教育的重要性，

动员并吸引考生报考我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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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 招生宣传人员要学习并掌握学校各项招生政策，

了解学校成人高等教育教学管理规定、招生专业基本情况和成

人高考报考程序、考试要求，通过现场、电话和网络答疑等形

式为考生提供咨询服务，认真解答考生提出的问题，正确指导

考生报考。 

第四章  艺体类专业加试 

第八条  学校组织报考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的考生加试专

业课，考试时间为成人高考结束后两周内。 

第九条  艺术类、体育类专业加试，由继续教育学院按照

国家关于考试程序和要求的规定具体实施，并严格做好试题内

容和命题、制卷、测试、评分人员身份的保密工作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条  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原有相关政策与本规

定不一致之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第十一条  本规定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赣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16年 11月 14日印发 


